
編號 備註 社團名稱 教練姓名 上課地點 上課時間 招收對象
總上課

節數
實際收費

人數

下限

人數

上限

1 原 週一四足球晨練 廖益承、何建彥 操場 7:40~8:40
二~六年級

教師遴選
35 2,500 12 30

2 原 週三足球-競技班 廖益承、何建彥 操場 13:30~15:30
三~六年級

教師遴選
34 2,430 12 30

3 原 週三籃球 活動中心 15:00-16:30
四~五年級

教師遴選
34 3,125 7 15

4 原 週六籃球
*林士傑 (本校師

資)
活動中心 08:30-11:30

四~六年級

教師遴選
60 3,215 12 15

5 新
週四美術創作研究社

(進階班)

*盧泱汀 (本校師

資)
D301 16:00-17:30

五年級

教師遴選
36 2,315 10 13

十、為維護課後社團學生之安全，請參加社團活動學生若有要事須請假，

請務必於事前向學務處訓育組 (2507-0932 #122) 或導師或社團老師完成請假手續，讓學務處和社團老師掌握學

生去向。
十一、 請家長審慎評估學生興趣再選擇適合的社團，勿隨意更換社團、退社、請假、遲到，造成其他學生及社團

老師困擾。

四、請上網瀏覽開課與錄取情形，學務處於2月16日(五)發放上課通知，未錄取或未開課不再另行通知。

五、課外社團於113/2/19(一)~113/6/28(五)上課，遇假期和週六補班日不補課，逢期中(末)評量不停課。

六、限本校一~六年級學生，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報名參加。

七、低收入戶學生補助辦法：

 1. 每個社團提供低收入戶學生申請上課費用半額補助，報名方式同一般生，經校方審核通過後退還半額。

 2. 若該社團招生人數未達下限，則不予補助。

八、學生參加課外社團之退費基準如下：

 1.開課前申請退費者，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500元後，退還其餘所繳費用之全部。

 2.開課後未達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而申請退費者(3/29前)，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500元、教材費後，退

還其餘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

 3.開課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(5/10前)，扣除必要之行政作業費用500

元、教材費後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一。

 4.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二者(5/11(含)之後)，不予退費。

 ※請保存好學生存查聯，以備辦理退費時申請用。

 ※一旦家長來電或學生自己至學務處訓育組提出退社需求，即刻起退社申請生效，請慎思。

九、自111學年度第2學期起，若學生錄取後，無故退選社團，下學期將暫停報名該類別所有社團乙次。

例如：本次若無故退選羽毛球社（體育類），則下次所有體育類社團（直排輪、桌球、足球等…）皆不可報名乙

次。

臺北市中山區中正國小112學年度第2學期遴選社團簡章
 社團收費標準計算方式依教育局公文辦法:(全期總節數×單節鐘點費)÷0.7＝全期所需總經費。全期所需總經費 ÷ 參加學生人數

下限＋材料費+冷氣費＝ 每位學生應收費用。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第一階段報名時間：113年1月2日(二)早上9時~113年1月4日(四)16時截止，採網路報名，先報名先錄取，額

滿為止。

二、第一階段繳費時間：113年1月2日(二)~113年1月4日(四)，請自行線上列印繳費單繳費

 (達最低開班人數時才可列印繳費單繳費)。

請家長留意開班人數及繳費期限，未完成繳費者視同放棄，恕不另行通知。

三、第二階段報名時間：113年1月17日(三)早上9時~113年1月18日(四)16時，額滿為止。

繳費時間：113年1月17日(三)~113年1月18日(四)。

113年1月19日(五)~113年1月22日(一) 開放填寫候補表單:

https://forms.gle/sJqvgqDwGQZX6Avv9

候補者，不予扣除未上課之堂數，一律收全額費用 (含教材費)。


